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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正榮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本
公司（作為借款人）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作為貸款人）簽訂補充授信函
（「授信函」），借款人將獲提供金額為1.56億港元的定期貸款融資（「貸款融資」），
期限為貸款融資提取日起計15個月。

授信函規定，倘(i)歐宗榮先生、歐國強先生及歐國偉先生（統稱為「相關人士」）共
同(a)並無或不再保持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至少51%的實益股權（其中至少45%
實益股權並無產權負擔）及投票權；(b)並非或不再為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及╱
或(c)並無或不再擁有本公司管理控制權，及╱或(ii)本公司董事長並非黃仙枝先
生、劉偉亮先生或陳偉健先生（均為現任執行董事）或任何相關人士，貸款融資項
下的承諾可予撤銷及貸款融資項下所有未清償款項連同累計利息及所有其他累計
款項可立即成為到期應付款項。

於本公告日期，歐宗榮先生、歐國強先生及歐國偉先生分別實益擁有本公司約
54.60%、4.99%及4.97%已發行股本，並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的涵義）。

如出現導致上市規則第13.18條項下責任持續存在的情況，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
第13.21條持續於本公司隨後的中期及年度報告中作出相關披露。

承董事會命
正榮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仙枝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仙枝先生、陳偉健先生及劉偉亮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歐國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海林博士、王傳序先生及林華先生。


